
2021.6.4 星期五
责编 周震 ｜ 版式 小婧 ｜ 校对 吴琼A08 看无锡

本报讯（晚报记者 甄泽）
“杨×，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声音和画面都非常清
楚。”近日，无锡市梁溪法院扬
名法庭法官李琪霖在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敲
响了法槌，准时开始庭审。一
件看似普通的基层民事纠纷为
何在异地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据了解，季某、杨某两人
是夫妻关系，于 2010 年协议
离婚，约定女儿小杨由父亲抚
养。但自 2020 年起，小杨实
际跟随母亲季某在无锡生活
至今，而父亲杨某因开设赌场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现在宁波

市的一所监狱服刑。考虑到
小杨即将进入青春期，为了小
杨的身心健康，季某向法院起
诉要求将小杨的抚养权从杨
某变更至季某。

从梁溪法院了解到，案件
进入审理流程后，法院很快就
将相关的应诉材料送达杨某。
不过当地监狱向承办法官提出
了一个现实问题：因疫情管控，
监狱不提供庭审场地，若需要
开庭，只能通过云技术进行网
络庭审。经多方咨询，李琪霖
得到的答复是，限于技术原因，
目前还无法进行跨省监狱联网
服务。

一边是杨某的服刑期还有

数年，法院无法确定监狱何时
能提供庭审场地；另一边是小
杨多次表达想在无锡与母亲季
某共同生活的意愿，母亲季某
也表示抚养权不变更的话会给
生活带来不少麻烦。为此，李
琪霖陷入了两难。

在与上级法院和相关部门
多次协商沟通后，李琪霖终于
联系上了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的法官。在对方的帮助
下，李琪霖如愿在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法庭与当地监狱的
网络成功对接。近日，在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内，
这件纠纷在两地法院携手努力
下，最终圆满解决。

昨天，一
名市民在金
匮公园内拍
摄盛开的荷
花。眼下，金
匮公园河面
上的荷花次
第开放，成为
夏日一道美
景。
（还月亮 摄）

夏日荷香

本报讯 惠山开发区派出所近日破获一
起纵火案件。一名来锡务工的小伙，用打火
机发泄工作上的不满情绪，这种极端的处理
方式最终使自己受到了惩罚。

当日派出所辖区内某机械公司的车间
负责人报警称，车间内的垃圾桶连续3天着
火，怀疑有人故意放火。民警现场勘查发
现，车间靠墙一侧放置着一排垃圾桶，里面
有塑料袋、包装盒等易燃物品，距离垃圾桶
3米左右的地方就是生产线，线上还有很多
包装材料。幸好每次着火都被车间内的员
工及时发现，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不过车间
负责人反映，前两次垃圾桶着火后，公司里
查调了监控，看到事发时段员工龙某都经过
那里，第二次他还在垃圾桶前站了一会儿。
可找龙某询问情况时，他却矢口否认。公司
方认为他不诚实，而且发现安全隐患不及时
汇报和处置，于是将他解雇了。第三次垃圾
桶又着火，很可能也与龙某有关。

民警经比对分析很快抓获了嫌疑人龙
某。调查发现，车间垃圾桶三次着火都是他
所为。龙某交代，此前中午他和工友轮流看
生产线，可等工友吃饭回来后，他再去食堂
已没有午饭了。龙某觉得工友欺负自己，就
产生了报复心理。第一次他在傍晚趁人不
备用打火机点燃了垃圾桶里的纸盒，想着火
烧起来影响到旁边的生产线，工友就会受处
罚，却发现之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不甘心
的龙某第二天又点燃了垃圾桶，火情再次迅
速被发现和扑灭。这回公司方发觉他的异
常举动，把他解雇了，嘴上不承认但心里越
发不满的龙某，第三天晚上溜进公司，从车
间外手伸进窗户点着了垃圾。民警指出，龙
某今年21岁，没有前科，他法治意识薄弱，
遇到问题处理方式不当，把一件原本可以口
头沟通的小纠纷演变成一个案件，结果得不
偿失。为此在调查过程中，民警多次对龙某
进行了普法教育。目前，龙某因涉嫌放火罪
被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念楼）

本报讯 药品、保健食品该咋选，如何避
免落入消费陷阱，如遇消费问题要如何正确
维权……在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咨
询服务点”，这些消费者常遇到的热点问题
可得到一站式全面解答。昨天上午，为进一
步方便消费者、扩大服务覆盖面，梁溪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梁溪区消保委把咨询服
务点“搬”到朝阳农贸市场，现场为消费者送
上“安全消费套餐”。

“咨询服务点”设有“保健食品打假流动
服务站”及食品药品安全、放心消费、消费维
权等主题的咨询服务台，来自梁溪区市场监
管局的青年党员志愿服务者为消费者现场
发放相关科普宣传手册，解答消费者问题，
受到消费者欢迎。

据介绍，“现场咨询服务”活动是梁溪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年“我为群众办实事项
目”之一。活动期间，该局将联合梁溪区消
保委进一步下沉工作力量、延伸服务触角，
积极深入辖区集贸市场、商超、社区等场所，
通过形式多样的现场宣传活动，向消费者传
授识真辨假等安全消费知识，普及相关法律
法规，引导消费者树立科学消费观念，提升
消费者依法维权意识和能力。（刘娟）

工作下沉，服务更畅通——

梁溪区“安全消费套餐”
送进集贸市场

本报讯 近日，惠山法院根
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审结了一
起涉及债务加入案件。

2014年4月，甲公司与乙公
司签订了一份长期供货协议，约
定甲公司向乙公司提供工业导
电布、网络布和网络导电布。双
方也对结算方式进行了约定。
协议签订后，根据乙公司的订
单，甲公司如约履行了送货义
务。

此后，双方于2015年 1月
对之前的业务往来进行了对账，
乙公司向甲公司出具对账承诺
函一份，载明：确认结欠甲公司
货款200万元，王某作为债务加
入方自愿对上述债务承担偿还
责任。这份承诺函的落款处由
乙公司加盖了公章、王某也签字
予以确认。之后乙公司支付了
部分款项，但尚有65万元未支
付。甲公司多次催讨未果，将乙
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乙公司与王
某向其支付货款及利息。

审理中，王某认为自己
2012年至 2016年在乙公司工

作，负责与甲公司的业务，承诺
函上的签名虽然是其所写，但是
财务盖章后他就没有再看上面
的内容，且现已离职，因此不应
承担付款责任。

惠山法院办案法官介绍，
该案有个争议点是王某是否应
承担责任以及应承担何种责
任。

“这就涉及2015年 1月乙
公司向甲公司出具的对账函中
所载明的‘王某作为债务加入方
自愿对上述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内容的认定。”法官介绍，所谓的

“债务加入”，就是加入到债务
中，即债务人并不脱离原合同关
系，第三人加入债务关系后，与
债务人共同向债权人履行债务，
相当于为债权上了“双重保险”，
这在实际操作中也是普遍存在
的一种情况。

不过法官也提到，债务加
入的规则此前在《合同法》中并
未规定，《民法典》则对此予以
了明确，所以属于新增的一个
规定。根据法条，债务加入有

几个构成要件：原债权债务有
效存在；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
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
是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
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
内明确拒绝；原债务人的债务
并不免除。王某签字确认愿作
为债务加入方对乙公司欠付甲
公司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而
作为债权人的甲公司并未在合
理期限内明确拒绝，诉讼中甲
公司要求乙公司与王某向其支
付货款及利息，同样也表明其
同意王某加入债务，故王某应
与乙公司一同对对账函中确认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
某辩称未看协议内容，未举证
证明，且其签字的行为应视为
对合同内容已知晓且愿承担相
关民事责任，故法院对王某的
意见不予采信。

最终，惠山法院一审判决乙
公司向甲公司支付货款65万元
及逾期付款利息，王某对乙公司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甄泽）

两地法院联手

无锡法官异地云开庭

工作期间签了份承诺函，却在之后成为“债务人”

债务加入有风险 落笔签字应谨慎

工作上积聚不满
为发泄竟三次纵火


